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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5月 29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高新区）净水路 70 号新疆天物

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5 年 5月 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6.会议列席人员：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7 人。 

董事朱琳因个人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基于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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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提名付昌莉女士、郭志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任期自公司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计划转让全资子公司--新疆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建辉”）100%股权。 

为便于公司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现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具

体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聘请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选择并确定受让方等事宜，

在股份转让金额不低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值前提下签署股权转让相关文件。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新疆科技厅重点研发专项并提供配套经费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2 年度新疆科技厅重点研发专项《新疆农林废弃物热解多联产技术的链

式攻关》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理化所”）牵头、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粮作所”）、新疆农业科学院

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以下简称 “新疆土肥所”）、新疆中泰创新技术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研院”）合作申报，申请并获批新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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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厅资助项目经费 750 万元，其中中泰创研院承担子课题 4“农林废弃物热解多

联产场景下的关键技术研究”获批项目资助资金 330 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1500

万元作为该项目的配套经费。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新科规 [2024]2 号）

规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研究决定，终止新疆理化所单位推荐并牵

头承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任务专项项目“新疆农林废弃物热解多联产技术的链式

攻关”（项目编号：2022B02013）课题 4“农林废弃物热解多联产场景下的关键

技术研究”，科技厅拨付的科研经费 165万元，除专项审计已支出的金额外，剩

余经费 142.9294万元已原路退回新疆理化所。 

新疆理化所经考察筛选，拟推荐公司承担原课题 4“农林废弃物热解多联产

场景下的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完成中泰创研院之前和科技厅签订的任务书中的

各项指标，并于 2025 年 4月 29日参加科技厅组织的专家评审，评审结果修改后

立项。 

如果立项成功，科技厅批复的科研资金 307.9294 万元将由新疆理化所分批

拨付给公司，公司对应配套 1500万元自筹资金用于项目的研究。 

公司拟在霍城实施的秸秆三素分离制糖、糠醛、腐殖酸项目中，有一条固体

颗粒肥生产线，主要设备包括生物质热解炉设备、生物秸秆预处理系统及附属工

程建设、业务费合计约 1300 万元左右，包含了课题 4 任务指标“建成年处理 1

万吨农林废弃物预处理和热解多联产技术集成示范装置”。通过这一年多的准备，

公司也已完成任务书中要求的“申报 5项专利、授权 2项”的相关任务指标，各

位董事之前提出的建议和异议，此次科技厅通过项目终止、资金退回、再申报评

审的程序已解决科研专项资金问题，配套资金由公司在伊犁项目的伊犁清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出资 1300 万元，其中包括设备投资和土建，剩余 200 万元由

公司设备研发原材料应用等方面支付。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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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承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并提供配套经费

及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盐碱地绿色低碳修复改良技术集成与

应用示范》（以下简称“项目”）以喀什大学为牵头单位、南京大学为主要研究

参与单位，公司为主要示范应用推广单位，负责技术集成与模式构建、现场应用 

示范与推广。 

本项目以喀什地区盐碱地为落脚点，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研发及应用示

范。“改性生物炭+C/N/P 循环耐盐碱菌”、“改性生物炭+微藻”复合修复剂的

开发应用，兼具了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与土著微生物在土壤有机质周转过程

中扮演着“碳泵”的角色，既利用了生物炭的离子交换降盐、改善土壤团聚体结

构与固碳，也发挥了土壤微生物克服生物炭对植物健康的潜在风险功能，同时也

利用了土壤微藻的固碳及促进养分循环增加土壤有机质功能，兼顾了改性生物炭

的速效作用与细菌和微藻的长效作用，实现对盐碱地“降盐、培肥、增产、固碳”。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盐碱地修复改良等行业的发展提供

重要契机，推动农业科技服务/技术咨询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土

壤修复改良产品的产业化应用。 

公司主要负责盐碱地绿色低碳修复改良技术模式构建与应用示范，包括：1、

盐碱地修复改良技术集成；2、盐碱地修复改良技术实地示范，开展辐射推广应

用；3、构建盐碱地水土协同绿色低碳修复改良与产能提升技术模式。 

本项目获批专项资金 37.5万元，需公司配套资金 150万元。 

公司（作为主要参加单位）于 2024年 6 月 21日签署《科研合作协议》（项

目名称：盐碱地绿色低碳修复改良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根据公司审计部《2025

年度公司研究与开发专项内部审计报告》，该项目配套资金既未列入 2024 年研

发预算，也未按照《审批权限实施细则》的规定事先报请董事会审批，现根据整

改要求，报董事会补办项目审批及合同审批流程。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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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乌昌石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院士项目）》 并提供配套经费及签署相关协

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新疆自治区科技厅《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乌昌石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院士项目）--棉杆自蔓延催化腐殖化及其盐碱地

改良示范应用研究》（以下简称“项目”）已批准立项。公司为该项目的牵头单

位以及课题一的承担单位，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伊犁

师范大学作为项目协作单位。 

本项目基于葛昌纯院士团队开发的“自蔓延催化腐殖化技术”，研发新型绿

色纳米催化剂应用于棉秆催化腐殖化，进而开发棉秆自蔓延催化腐殖化技术，研

发水溶性酸性有机肥以及固体腐植酸/腐殖质产品，开发盐碱地治理新技术，实

现盐碱地改良和减肥提质增效。 

公司主要负责：1、开展 1 万吨/年的棉秆腐殖化示范线建设，进行设备设

计、工艺优化与示范生产。通过优化、改性固体腐殖酸/腐殖质产品，研发棉秆

腐殖化盐碱土壤改良剂，同时，研发盐碱土壤专用有机肥，关键指标满足腐植酸

含量>10%，有机质>30%，功能性菌剂>1 亿/克。2、开发配套盐碱地治理新技术，

根据固体腐植酸/腐殖质改性产品性能的不同，结合新疆不同地区盐碱土壤理化

性质的表征结果，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因地制宜地改进配套施肥技术，有针对性

地改良新疆不同地区、不同土质的盐碱地。项目将以棉秆腐殖化固体改良剂，建

立耕地盐碱地退化阻控和肥力恢复棉花种植示范区 2500 亩，示范区耕地施肥实

现平均减量 20% 情况下，棉花作物不减产或在等量施肥情况下，作物增产>10%；

盐碱土壤使用改良剂后土壤等级提高 0.5-1 个标准。 

本项目获批财政专项资金 710万元，自筹资金 2,000万元，其中需公司配套

资金 1,000万元。 

本项目合同书于 2024年 12月 30日签署，根据公司审计部《2025 年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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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专项内部审计报告》，该项目未按照《审批权限实施细则》的规定事

先报请董事会审批，现根据整改要求，报董事会补办项目审批及合同审批流程。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新疆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并提供配套经费及

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4 年度新疆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煤浆煤气化渣多路径协同资源

化利用技术研发（项目编号：2024B03031）”（以下简称“项目”）已获批立项。

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本项目针对新疆地区煤气化渣资源化利用的迫切需求，选取应用最多、最具

代表性的水煤浆煤气化炉型产生的气化渣作为研究对象，以煤气化粗渣碳灰高效

分离提取碳精粉技术为基础，进一步开发碳精粉制活性炭技术，实现煤气化粗渣

中碳资源的高值化利用。同时，依托脱碳灰渣制备土壤改良剂技术，开展煤气化

粗渣碳灰高效分离提取碳精粉技术应用示范、脱碳灰渣制备土壤改良剂技术示范

及盐碱地区土壤改良示范等，为水煤浆煤气化粗渣的多路径协同资源化利用提供

成功案例。通过碳精粉的高效提取和高值化利用，推动煤气化渣资源化利用技术

的发展，为水煤浆煤气化粗渣的多路径协同资源化利用提供成功案例。 

公司为项目协作单位，主要承担子任务：水煤浆煤气化粗渣碳灰高效分离与

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2024B03031-04），主要负责：1、开展煤气化粗渣碳灰高

效分离提取碳精粉技术应用示范，依托前期合作单位开发完成的煤气化粗渣碳灰

高效分离提取碳精粉技术，开展煤气化粗渣碳灰高效分离提取碳精粉技术应用示

范，规模≥20 吨/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碳精粉的高值化利用路径，重点

开展碳精粉制活性炭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示范。2、脱碳灰渣制备土壤改良剂技术

示范。以脱碳灰渣的资源化利用技术路径为基础，开展脱碳灰渣制备土壤改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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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示范，获得土壤改良的最优工艺，规模≥20 吨/天，开展盐碱地区土壤改良

示范面积 500 亩以上，为气化炉渣资源化利用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依据。 

本项目获批专项资金 224.37万元，其中需公司配套资金 200万元。 

本项目未按照《审批权限实施细则》的规定事先报请董事会审批，现报董事

会补办项目审批及合同审批流程。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文件》 

 

 

 

新疆天物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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